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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23 年 7 月 17 日  14:00 

会议地点：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 8009 号  公司三楼会议室 

主 持 人：董事长 夏宁先生 

顺   序                议程内容 

一、宣布会议开始及会议议程 

二、宣布会议出席人数、代表股份数及参会来宾 

三、审议各项议案 

1、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

2、关于修订《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》的议案 

四、股东发言和高管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

五、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（2 名股东代表、1 名监事） 

六、投票表决 

七、宣布表决结果和决议 

八、律师宣布法律意见书 

九、宣布会议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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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2020年 5月，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的议案》，

同意为子公司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兴光电”）提供

担保 12,000万元，担保期限三年。现以上担保期限已满，方兴光电申请公司继续

为其提供担保。 

经公司研究，拟为方兴光电提供 12,000 万元的续担保，担保方式为股份全额

担保，小股东提供反担保。以上担保有效期为三年，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，

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。 

一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伟 

注册资本：5,619.72 万元 

住  所：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黄山大道北侧 

经营范围：柔性薄膜及电容式、电阻式触摸屏、触控显示模组、移动通讯设

备液晶显示屏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、生产、销售；智能多媒体互动教学显示系

统、商业与公共政务信息系统、5G智能终端整机、防护面罩、气雾杀菌器、清菌

仪以及红外感应监控产品组件的研发、制造与销售。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

的出口、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

口业务（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产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，方兴光电总资产为 29,357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24,144

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6,564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 23,955 万元），净资

产为 5,213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2.24%。2022 年 1 至 12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

16,814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2,647万元。（以上数据经审计） 

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方兴光电资产总额 30,004 万元，负债总额 26,679

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6,200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 26,497 万元），净资

产总额 3,325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88.92%，营业收入 5,138万元，净利润-870万元。

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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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人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我公司

持有其 71.18％的股份，蚌埠益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8.82％的股份。 

二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，担保期限为三年，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，

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，子公司依据资金需求

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，并与本公司协商后，签署担保协议。小股东提供反担保。 

三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止 2023 年 5 月底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 85607.50 万元（不含本次担保额

度），全部为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20.97％。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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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订《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建立健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，提高公司的工作效率和经营

业绩，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度的方案，经公司 2003 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自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 2006 年进行第一次修订，2013

第二次修订，2017 年第三次修订。 

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的发展变化情况，为了更好地落实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的薪酬制度，增强可操作性，进一步发挥其激励和约束效力，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对该制度再次进行了修订，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（后附制度）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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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 

（2023 年修订） 

 
为建立健全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，提高公司的工

作效率和经营业绩，规范对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、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

管理及考核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

（一）公司董事长、董事；  

（二）公司高管人员，指总经理、常务副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

事会秘书（公司高管兼任董事的内部董事按照相应高管职务标准执行），党委书记、

专职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参照执行；  

（三）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在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单位委派的董监事、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不

在原单位和本公司重复领取薪酬（津贴）。 

二、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标准 

（一）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 

1、独立董事和监事实行固定津贴制，津贴标准为 10 万元/年（税后）。 

2、非独立董事薪酬实行年薪制，年薪由基本年薪、绩效年薪组成。 

基本年薪为固定薪酬标准，其中董事长基本年薪 65 万元（税前），其他董事

基本薪酬参照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，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。 

绩效年薪为浮动薪酬，按照各项考核指标复合考评后计算得出。 

（二）高级管理人员 

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行年薪制，年薪由基本年薪、绩效年薪组成。 

基本年薪为固定薪酬标准，其中总经理基本薪酬 55 万元（税前），常务副总

经理基本薪酬按照总经理标准的 70%-95%确定，副总经理等班子副职基本薪酬按

照总经理标准的 50%-80%确定。每年由总经理提方案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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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年薪为浮动薪酬，按照各项考核指标复合考评后计算得出。 

3．党委书记、专职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基本年薪按照相应职级人员标准执

行；绩效年薪参考相应职级绩效年薪标准考核发放。 

以上考虑到通货膨胀影响，基本年薪从实施年度起每两年递增 5%。 

三、年薪的发放 

董监事津贴、基本年薪按月度发放，每月发放其中的十二分之一；绩效年薪

于年终考核后发放。 

四、绩效年薪的考核与兑现 

1.绩效年薪标准 

绩效年薪标准=基本年薪×当年绩效系数。绩效系数根据当年净资产收益率确

定。 

绩效年薪=绩效年薪标准×考核系数 

2.当年绩效系数的确定。 

（1）当年净资产收益率≤0 时，绩效系数为 0； 

（2）0＜当年净资产收益率≤3%时，绩效系数为 0.8-1.0； 

（3）3%＜当年净资产收益率≤6%时，绩效系数为 1.05-1.4； 

（4）当年净资产收益率＞6%时，绩效系数为 1.5。 

（5）当年净资产收益率＞6%后，净资产收益率每上浮一个百分点，绩效系

数对应上浮 0.5。 

3.绩效考核 

（1）考核系数的确定 

考核系数依据业绩考核完成情况确定。董事长、总经理的考核系数依据公司

年度业绩完成情况确定；其他班子成员的考核系数由公司年度业绩完成情况与个

人年度业绩完成情况确定，其中，公司年度业绩完成情况权重 50%，个人年度业

绩完成情况权重 50%，根据两项合计等分，确定绩效等级。 

（2）考核指标 

董事长以公司年度目标为准；总经理、常务副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

等班子成员以年度签订的业绩合同或目标责任书为准。目标责任书或业绩合同所

列条款与个人分工一致。 

（3）考核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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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公司绩效考核总体安排，由组织人事部按时组织实施，董事会薪酬与绩

效管理委员会确定考核结果。 

五、专项奖惩及任期激励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对公司有突出贡献（包括但不限于

主持实施了重大投、融资项目；为公司避免或挽回重大经济损失；获得国家或省

部级荣誉称号；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技术奖项目等），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审议批准，公司可对其另行给予一次性特殊奖励。 

如在投资、经营决策等方面因重大失误而给公司造成损失，公司亦可根据薪

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对其采取包括扣发年薪在内的惩罚措施。 

任期激励根据任期业绩完成情况确定。 

六、其它规定 

1、同时在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人员，其年薪标准原则上

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确定。 

2、年薪是以“年”为单位进行计算，在本公司担任职位不足一年者，薪酬按

照其在公司实际任职的月数发放和兑现。 

3、董监高人员实行年薪后，与公司其他员工的日常工资制度相脱钩；年薪为

税前收入，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为扣缴。 

4、本管理制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自 2023 年度起实施执行，原《高

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》同时废止。 

5、本管理考核办法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 

 


